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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三法－以不當勞動行為及裁決機制為核心（下） 

爭議類型 案件概述 

調職爭議 103 年度勞裁字第 15 號 

申請人長期擔任相對人公司工安衛生部經理，並自 101 年起擔任工

會幹部並擔任監事會召集人，相對人於 102 年 12 月 25 日公告重大

改造計畫，將申請人、工會理事長及另外兩位員工調職，對照調職

前後相對人公司之組織表，申請人調職後之工作已沒有部門及職稱。 

� 裁決委員會認為 
相對人將申請人調職後，已經無部門及職稱，又未對申請人調職後

之工作賦予具體之職務內容，實際上架空申請人之職務。又相對人

指示擁有多年經理履歷之申請人親自檢查員工車輛輪胎胎紋，亦寓

有懲罰申請人之意味，故此項調職不符合勞動契約、調職五原則1。 
申請人證稱自朱○○總經理上任後，勞資關係開始不斷惡化，包括

年終紅利制度未與工會協商、工會幹部被解僱及本次事件等。申請

人執行工安衛生工作時，具執行工會任務及工安衛生部經理職務之

雙重性質及申請人擔任○○工會聯合會理事長與○○總工會顧問，

依常理相對人難諉為不知。從而將申請人不當調職，令其無所事事，

甚至無視於申請人多年工作經驗及長期擔任經理，令其檢視同仁汽

車胎紋，幾近侮辱，相對人此項調職顯係因申請人擔任工會幹部，

執行工會會務，遭到相對人所為之不利益待遇，構成工會法§35Ⅰ

之不當勞動行為；又如容認相對人所為該項調職，將令其他工會會

員及幹部產生畏懼、寒蟬效應，相對人此項調職顯不當、妨礙或限

制申請人工會之活動，構成工會法§35Ⅰ 之不當勞動行為。 

                                                      
1 內政部 74 年 9 月 5 日（74）台內勞字第 328433 號函釋：「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七條第一款

規定，工作場所及應從事之工作有關事項應於勞動契約中由勞資雙方自行約定，故其變更亦應由

雙方自行商議決定。如雇主確有調動勞工工工作必要，應依下列原則辦理：(一) 基於企業經營

上所必需；(二) 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三) 對勞工薪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四) 調

動後工作與原有工作性質為其體能及技術所可勝任；(五) 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

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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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影響

工會活動

爭議 

101 年度勞裁字第 21 號 

相對人之人力資源處經理何○○、襄理葉○○、○○分行副理陳甲

○○、營業部襄理莊○○等人，於申請人工會 102 年 4 月 14 日第一

屆第一次臨時會員大會前發起連署並於會員大會當天主導會議議事

程序及議決罷免理監事及常務理事，甚至解散工會之行為，構成工

會法§35Ⅰ 之不當勞動行為。 

� 裁決委員會認為 

不當勞動行為之主體除雇主本人外，尚包括委任經理人、廠長、副

廠長、各單位主管、副主管或相當層級之人員等人2，縱不具上述身

分，如行為人（近似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與雇主針對支配介

入行為有意思聯絡（指示、暗示、通謀）或縱無意思聯絡，行為人

知悉或體察雇主之意思而為該支配介入行為時，除雇主可以證明該

行為純粹是行為人個人所為，且完全違反雇主之意思外，只要自該

勞資關係之脈絡中可推定雇主對於該工會有嫌惡之意向，即得認定

雇主可歸責。 

何○○係身為員工關懷組屬員之主管，身分特殊敏感，就該員工關

懷組所屬業務有覆核權，係人力資源處相當層級之人員，應屬工會

法§14 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何○○於申請人工會 102 年 4 月

14 日召開會員大會前積極聯合陳甲○○、莊○○及任職於人力資源

處之上述黃○○、曾○○等直屬 7 人發起連署，連署內容包括罷免

常務理事及解散工會，並於該次會議時主導議事等，最終作成罷免

常務理事陳乙○○及解散工會之決議，當屬可歸責於雇主之支配介

入行為。退步言之，縱認何○○並非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且

純係其個人行為，參諸相對人於 102 年 4 月 14 日臨時會員大會罷免

常務理事陳乙○○之翌日，即發函解僱陳乙○○，並於同年 5 月 2

日對工會理事蕭○○、監事陳戊○○為降職處分等情，可知申請人

工會、申請人陳乙○○與相對人間之勞資關係並不和睦，而何○○

在人力資源處之年資已有 9 年，對此應知之甚詳。綜上，何○○上

述行為當屬可究責於雇主之支配介入行為。 

 

 

                                                      
2 勞委會勞資 1 字第 1000126886 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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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裁決機制 

針對裁決決定，立法係設計「雙軌制」之救濟程序，即當事人如不服裁決決

定，應區分不當勞動行為涉及私權紛爭與否，分別以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程

序救濟。又裁決委員會於裁決決定書中表示，與司法救濟相較，不當勞動行

為之行政救濟內容，除了權利有無之確定外，尚包括避免雇主以經濟優勢地

位而為不法侵害及快速回復勞工權益之立法目的，所為預防工會及其會員之

權利受侵害及謀求迅速回復其權利，當事人不服命其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之

裁決處分時，勞爭法§51Ⅳ在設計上即排除訴願先行程序，得逕提行政訴訟。 

� 裁決流程（進行裁決程序至少需 121～171 天3） 

 
 

 

                                                      
3 衛民，＜圖 1、裁決步驟與時程圖＞，《新「團體協約法」重要修正內容與對勞資關係影響之

研究》，http://www.npf.org.tw/post/2/8130，最後瀏覽日期 2015 年 3 月 20 日。 

不當勞動行為爭議發生 

於知悉或事實發生之日起 90 日內申請裁決 

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作成裁決決定書 

裁決認定為工會法§35Ⅱ規定
之不當勞動行為 

裁決認定為工會法§35I
或團協法§6I 規定之不當

勞動行為，中央主管機關

得令當事人為一定之行

為或不行為 

進入民事訴
訟程序 

法院核定裁決
決定書 

裁決決定書

與民事判決

具同一效力 

�法院不予

核定、�一方

不服，30 日

內提起訴訟 

對裁決決定書

如有不服，得

提起行政訴訟 

團體協約法§6I
情形 

得由主管機關依

職權交付仲裁 

※主管機關得依其裁定為

行政罰鍰（工會法§45、團

協法§32） 

裁決委員

會作成不

受理決定 

基於工會法

§35 Ⅱ申請

�不得聲明

不服 

基於工會法

§35Ⅰ、團協

法§6I 申請

�得提起行

政救濟 

屆

期

未

補
正 

如有不服，

得提起裁決

無效、撤銷

裁決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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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勞動三法之其一立法目的即是希冀透過保護工會的成立及運作，促進勞工

團結並由工會與雇主進行團體協商，建構對等、穩定之勞動關係，並和平

解決勞資爭議。惟現行工會法未有保護勞工籌組工會之階段行為（工會法

§35Ⅰ 「勞工組織工會」，未如日本勞動組合法§7 之用語「勞工加入或欲

組成工會」，故該款所定「勞工組織工會」之文義是否包含勞工籌組工會前

期準備階段不無疑義）之規定，實務上因尚未成立工會組織，且人事考核

乃雇主之裁量權，此時是否成立不當勞動行為可能有不同見解，法院可能

以尊重雇主對勞工之績效考核權為由不介入審查4，致多數勞工仍不敢帶頭

籌組工會，而難以達成前述強化工會保護之立法美意。 

此外，勞資爭議之當事人往往對勞動法令的瞭解有限，而現行勞資爭議之

處理機制（調解、仲裁、裁決）及流程設計較複雜；且有不當勞動行為之

裁決決定易陷入效力未定之問題，包含法院不予核定、當事人不服裁決提

起民事或行政訴訟之情形，例如同一份裁決書之決定，可能因一部涉及、

一部未涉及私權紛爭，不服之當事人須分別向民事法院和行政法院起訴5，

上述問題可能致使爭議當事人在選擇勞資爭議處理機制之際無所適從，最

後仍依循法院之訴訟程序解決爭議。期盼透過本文之介紹，俾使大眾對勞

動三法及勞資爭議處理之各項機制有進一步的認識，避免做出不當勞動行

為，倘發生勞資爭議，亦能權衡最合適之方式解決。 

 

                                                      
4 林金福，＜從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個案探討我國相關法制之問題＞，頁 129、130，2015 年。 
5 例如＜100 年度勞裁字第 6 號裁決決定書＞之相對人公司不服裁決決定，一方面以勞委會為被

告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原裁決決定主文第一至第三項部分 
【(1)相對人對申請人所為之調職及解僱行為均無效；(2)相對人應回復申請人原任職之職位；(3)
相對人應給付申請人至復職日止每月薪資、膳食費等】，係「涉及私權」應向民事法院提起民事

訴訟以資救濟，故駁回該部分之訴，僅針對原裁決決定主文第四及第五項部分實質審理（參見台

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300 號判決）。另一方面，相對人公司復以申請人為被告，向台

北地方法院起訴請求(1)確認兩造間僱傭契約，被告係擔任調職後之職位；(2)確認兩造間之僱傭

契約自解僱時起不存在；(3)確認被告對原告存在原領薪資、膳食費等債權，經台北地方法院判

決原告之訴全部無理由予以駁回（參見台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第 10 號民事判決） 
�本註解之內容係節錄：李嘉苓，＜我國不當勞動行為相關法制之研究＞，頁 78、79，2013 年。 


